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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需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免费保修期
	[bookmark: _GoBack]★整车质保期2年，电池、电机、电控等主要部件质保5年（如投标人有增加免费质保期的以投标人承诺为准）。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在质保期内免费解决非人为造成的质量问题，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承担三包责任。车辆底盘免费首保。

	2
	维修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
	在保修期内，车辆提供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对车辆使用质量问题或技术咨询，2小时响应，4小时到达现场，投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进行修理或更换。

	3
	其他
	免费委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指定地点为车辆驾驶人员及维修人员进行发动机、制动系统、传动系统、电气系统等汽车相关注意事项的理论及现场培训。

	
	
	在质保期内由于卖方提供的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买方损失的，除进行上述的售后服务外，卖方应负责全额赔偿买方的损失。

	
	
	投标人应按其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其他售后服务工作。

	4
	其他优惠
	提供常用易损件报价表，并承诺在质保期外以不超过列表内价格为招标人提供易损件。

	（二）其他要求

	1
	关于交货
	1.1★签订合同后30天（日历日）内完成交货。

	
	
	1.2投标人必须承担的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其他类似的义务。

	2
	关于验收
	2.1投标人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由投标人提供产品保修文件。验收地点：接车验收在采购方交货地点，最终验收完成。

	
	
	2.2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中标人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中标人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
b、货物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性能满足要求。
c、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
d、完成保险购买和深圳车牌办理。

	3
	违约责任
	3.1如中标人未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时间交货或提供服务，中标人应承担延期交货和延期服务的违约责任，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2中标人所交设备的品种、型号、规格、质量、功能、技术参数等方面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20】%（10%以上20%以下）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主管部门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3.3中标人不能交付设备的，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20】%（10%以上20%以下）的违约金并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 

	
	
	3.4中标人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1天，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1】‰的滞纳金。如中标人逾期交货达  20  天，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5在中标人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中标人两次维修或更换，货物仍不能达到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退货，中标人应退回全部货款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3.6中标人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采购人解除合同的除外）。采购人未能及时追究中标人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采购人放弃追究中标人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4
	报价方式
	报价应包括供货方设计、车身、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运输费、运输保险、调试、培训、质保期服务、上牌、龙华环境车身LOGO贴纸、按要求加装作业指示灯、购置税及其他各项税费等，包含车辆首年交强险、车船税以及特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200万元、车上司机及乘客责任险各10万元等商业保险等一切相关费用。（保险及车船税如中标人不能直接支付给保险公司的，可转给招标人，再由招标人转给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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